贵财购处字[2019]39号
贵溪市财政局关于对北京鸿运蓝图图书有限公司的行政处罚决定书
当事人:北京鸿运蓝图图书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洪伟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甜水园北里16号楼图书市场354号

1、 违法事实

你公司参加了江西亿鼎招标咨询有限公司组织的贵溪市教育体育局2018年薄弱学校改造图书及书架设备采购项目（项目编号：JXJX2019-DZ003）的采购活动，该项目于2019年8月12日开标，预算金额为466180元，经评审专家小组评定，采购人确定你单位为该项目中标（成交）供应商。你公司于2019年8月23日以无法按照招标文件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该项目合同供货为由向采购人提交了该项目中标放弃函，申请放弃该项目中标资格。此种行为违反政府采购法第四十六条：采购人与中标、成交供应商应当在中标、成交通知书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内，按照采购文件确定的事项签订政府采购合同。中标、成交供应商放弃中标、成交项目的，应当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二、作出的处罚决定和依据

根据《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七二十条：“供应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照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七第一款的规定追究法律责任”的规定，依据本项目招标文件规定，本机关作出以下处理处罚决定。

1、你公司本项目投标保证金计人民币壹万零贰佰贰拾元整（10220.00），保证金由贵溪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直接上缴本级国库（收款单位：贵溪市财政局；预算级次：县级；收款国库：贵溪市国库，并注明“103050199”款“其他罚没收入”项）。

2、处以你公司本项目采购金额千分之五的罚款，计人民币贰仟叁佰叁拾壹元整（2331.00），你公司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将罚款缴至户名：贵溪市财政局，账号：1280272110000156560002，开户行：鹰潭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溪支行，并在缴款时注明缴款用途20101-103050199。

三、权利告知

你公司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以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鹰潭市财政局或者贵溪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本机关将依法强制执行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除法律另有规定外，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贵溪市财政局    

2019年9月5日  

抄送：贵溪市教育体育局、贵溪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